




新北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102 年第 19 次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5 月 27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府 26 樓環保局第 2 會議室 

主席：劉副主任委員和然   記錄：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無修正意見，會議紀錄確認備查。 

參、確認案件： 

「統一工商綜合區(工商服務園區)環境影響說明書」修訂本第1次確認不同

意認可，請開發單位依委員意見補正及製作修訂本，再送委員確認。 

肆、審議案件： 

第 1 案、「新店區北宜段 17-1 等 10 筆地號集合住宅新建工程環境影響說明書」第

3 次審查會，結論：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並

依正面表列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利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1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係應就環境承載力、容受力進行審查，本委員會就其對

環境衝擊、污染防制及因應措施等進行審查，開發單位應確實依本委員會

審議事項執行，至於涉及其他相關法令，仍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權

責依法辦理。 

2 
應承諾取得銀級候選綠建築證書及綠建築標章，候選證書應於放樣勘驗前

取得，綠建築標章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 6 個月內取得，並應定期提報綠色

採購相關資料。 

3 
本案總樓地板面積/基準面積達 1,576.89%，其開發對當地環境、交通之衝

擊頗大，仍應具體檢討環境之容受力、承載力，以減輕負面衝擊。 

4 
現有加油站油管及油槽拆除之污染防治應有妥善規劃，並應加強對油氣之

檢查與處理。 

5 溫室氣體減量的估算應確實；另熱島效應指標得分偏低，應再檢討。 

 
第 2 案、「新北市新莊區副都心段一小段 281-1 地號開發計畫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

告(變更地號為 281-2 地號)」第 1 次審查會，結論：請依委員(單位)意見

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並依正面表列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利審

議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1 
本案基地面積縮小係因分割地號所致，但地下室開挖率、棄土量/設計總

樓地板面積、戶數增加，可綠化面積卻大幅減少，應再詳細補充說明。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2 本案提差異分析之適法性，應再釐清。 

 
第 3 案、「板信商業銀行總部大樓新建工程計畫第四次環境影響差異分析」第 1

次審查會，結論：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審查，並依正面表

列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利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1 
有關停止接駁公車乙案，請補充居民之需求性並提出相關替代方案，另案

辦理變更。 

2 
1、3、4 樓增加餐廳其對環境(如污水量、廢棄物、空氣污染、噪音)之影

響，應再補充說明。 

3 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後，將修訂本送承辦單位確認。 

 

肆、臨時提案 

提案 1、「變更中和都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住宅區、公園用地及公園兼兒童

遊樂場用地)(健康段 314 地號等 34 筆土地)環境影響說明書變更內容對

照表」第 1 次審查會，結論：通過變更內容對照表審查。 

提案 2、「汐止康誥坑段住宅社區興建工程(重新辦理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說

明書」2 次確認不同意第 1 次審查會，結論：條件同意認可環境影響說

明書審查，並依正面表列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利確認通過之具體依

據：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1 
應承諾並檢討綠色屋頂、遮簷屋面、U 值 3.0 以上之玻璃、薄膜、半透光

PC 版之遮罩，以及透水型鋪面或路面，以提高熱島減緩效益。 

2 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後，將修訂本送承辦單位確認。 

伍、散會：下午 13 時 30 分。 



「新店區北宜段 17-1 等 10筆地號集合住宅新建工程環境影響說明書」

第 3 次審查會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5 月 27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本府 26 樓環保局第 2 會議室 

主席：劉副主任委員和然                           記錄：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論：如附件。 
參、審查結論：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並依正

面表列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利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1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係應就環境承載力、容受力進行審查，本委員會就其對

環境衝擊、污染防制及因應措施等進行審查，開發單位應確實依本委員會

審議事項執行，至於涉及其他相關法令，仍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權

責依法辦理。 

2 
應承諾取得銀級候選綠建築證書及綠建築標章，候選證書應於放樣勘驗前

取得，綠建築標章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 6 個月內取得，並應定期提報綠色

採購相關資料。 

3 
本案總樓地板面積/基準面積達 1,576.89%，其開發對當地環境、交通之衝

擊頗大，仍應具體檢討環境之容受力、承載力，以減輕負面衝擊。 

4 
現有加油站油管及油槽拆除之污染防治應有妥善規劃，並應加強對油氣之

檢查與處理。 

5 溫室氣體減量的估算應確實；另熱島效應指標得分偏低，應再檢討。 

肆、散會：上午 11 時 40 分。 



附件 
壹、 委員審查意見 
一、 本次環說內容之總樓地板面積/基地面積比高達 1,576%，超過標準 1,000%

甚多，主要來自容積移轉增加容積率 440%，及引進人口數及戶數增加，

所增加停車位樓地板所致，故建議能檢討降低容積移轉之獎勵容積。 

二、 本案因申請容積移轉獎勵高達允建容積率之 100%，引進人口數增加為允

建容積 2 倍，產生之人為污染量及交通量相對增加，雖已進行整體評估，

認為各項環境因子影響輕微，但還是會增加污染量及交通量，若以區域性

污染總量評估，可能會超過允許污染排放量及交通量。 

三、 必須承諾加油站歇業前，依據「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作業管理辦法」

規定辦理土壤污染調查檢測，報請環保局審查，請說明執行之時效？加油

站拆除工程必須規劃防止油污再污染之拆除工法。 

四、 停車位本次修正後已減少 110 席，地下開挖深度已降低 1.4 公尺。 

五、 設計容積/基準容積仍偏高，係沿用 99 年之法規標準。 

六、 4-1 開發行為摘要宜修訂正確。 

七、 北新路/安康路口(A、D 方向)之服務水準現況已呈現 F 級，開發後造成嚴

重之交通衝擊，請適當降低開發量體以減輕負面衝擊。 

八、 本案已經審查多次，實際容積率高達 1,576.89%是一個很大的關鍵，這是

基準容積率 440%大約 4 倍，相當驚人! 

九、 又鑒於監察院及社會各界對於高額容積率已非常關切，監察院甚且多次提

出糾正，因此建議本會應特別審慎。 

十、 針對本案，本人建議依環評法施行細則第 43 條，作出「認定不應開發」

之決議。 

十一、 總樓地板面積為基地面積的 1,600%，單位面積及總量環境影響負荷偏

高。溫室氣體減量中電動汽機車納入考量之數量過多，都市熱島效應指

標得分偏低，綠建築級數仍有改善空間。 

十二、 樓地板面積獎勵原因之一為鄰近捷運站，所需汽機車停車位不應等比例

增加，應再調降，以降低對當地交通衝擊。 

十三、 開發量體仍大，總樓地板面積/基地面積達 1,577%，不符現行審議之指標

規範宜就當地環境承載力檢討。 

十四、 停車場取消地下六層 176 席機械停車位，實又改為平面停車位，地下室

開挖 -1.4m，對實際環境影響減少不大。 

十五、 加油站歇業，土地使用改變，土污法之規定宜說明其相關措施，油管拆

除或油槽開挖之污染防治宜有規劃。 

十六、 基地西側民宅噪音量測 53.8dB(A)，但既有建築物拆除後，其背景噪音應

會大幅增加，評估之基準宜修正。 

十七、 停車場出入車道坡度太陡請檢討，出口連接北新路口右轉動線不平順請



修正。 

十八、 本次仍未就加油站範圍之土壤及地下水調查補充相關調查資料，請具體

補充相關資料。 

十九、 前次所提對開挖深度及機械停車位的意見已作回應，無新意見。 

二十、 加油站拆除時應加強對油氣之檢查與處理。 

二十一、 99 年 7 月 1 日以後掛件建照，依「新北市政府都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

審查要點」，容積移轉申請上限為 40%，為避免帶來環境衝擊超過容受

力，仍應限縮容移量，找到一個平衡點。 

二十二、 本次降低一個樓層開挖，停車位數減少 100 席，但開挖高度僅降低

1.5m(23.5→22.1m)？ 

二十三、 本案基地位於人口密集區域，應加強噪音、振動之連續監測。 

二十四、 本開發案於周邊路段、路口有服務水準為 E /F 級情況，本案戶數及人

口數進駐量維持不變下，對周邊交通衝擊並未降低，TOD 對策只有鼓

勵，請再思考如何降低額外開發衝擊，並加強研提有效執行 TOD 相關

對策減少私有運具使用率。 

二十五、 環境監測計畫交通流量地點請修正為北新、安康及環河路口。 

二十六、 報告主文中(頁 10-6、7-39 等)基地人數、衍生交通量、停車需求數據不

一致，請確實修正。 

二十七、 自行車配置是否已依 101 年 3 月 2 日都設會專案小組決議要求設置於

平面層。 

二十八、 基地出口距離中央分向島缺口僅約 50 公尺，基地指派交通動線只提及

右進右出，住戶極可能擠在缺口迴轉，未來如何有效防止住戶危險駕

駛行為，請納入交評中提出對策。 

貳、民眾參與意見 

陳科名考議員 

本案從民國 97 年開始至今已有 5 年時間，開發單位對所有委員所提意見也展現

很大誠意，戶數從原 432 戶降至 405 戶，另開發單位認養瑠公圳從 5 年提高至

10 年希望能儘速通過。 

參、機關審查意見 

新北市新店區公所 

有關污水處理部分因係瑠公圳做主要排水路，為避免影響下游住家環境及排水

順暢，建議加強污水設施處理及以維護操作容易進行設計。 

新北市政府水利局（書面意見） 

P5-18 污水處理流程地下層停車場地面非屬污水應屬廢水該名稱請修正，另集水



坑之排放水應非屬污水，故不得與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聯接。 

新北市政府文化局（書面意見） 

本案土地無位屬古蹟、歷史建築保存區、文化景觀保存區、史前遺址保存區，

惟若於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應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0 條規定立即停

工或開發行為，並報新北市政府處理。 

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表 5.3-1 面積計算表之備註有關「定案數字依都市設計審議報告(定稿本)為

準」字樣請刪除。 

二、 8.4.3 節(P.8-15)述及基礎開挖深度 23.5 公尺，應修正為 22.1 公尺。 

三、 鼓勵大眾運輸使用措施(P.8‐8)應再具體可行。 
 

 



「新北市新莊區副都心段一小段 281-1 地號開發計畫環境影響差異分

析報告(變更地號為 281-2 地號)」第 1 次審查會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5 月 22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 40 分 

地點：本府 26 樓環保局第 2 會議室 

主席：劉副主任委員和然                           記錄：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論：如附件。 
參、審查結論：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並依正

面表列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利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1 
本案基地面積縮小係因分割地號所致，但地下室開挖率、棄土量/設計總

樓地板面積、戶數增加，可綠化面積卻大幅減少，應再詳細補充說明。 
2 本案提差異分析之適法性，應再釐清。 

肆、散會：上午 12 時 40 分。 



附件 
壹、 委員審查意見 
一、 原基地 281-1 經分割為 281-2，面積雖減小，但鄰地 281、281-1 開發計畫

如何？宜予說明，對環境之衝擊仍宜併同考慮。 

二、 變更後之 281 地號及 28H 地號，未來應仍會開發。 

三、 差異分析報告中差異事項部分高達 100%，應重新提環說書。 

四、 根據 1-1 頁，本案因地號變更，土地之分割，致使「原基地面積減少」，而

提出此分析報告。 

五、 本案之行政處理程序是否適法？敬請審慎斟酌。 

六、 縱然合法，由於基地縮小面積已提 27.91%，超過 10%，因此本人建議依

環評法施行細則第 38 條第一項之立法精神，本案應該重新辦理環境影響

評估。 

七、 本案因土地分割申請變更，但戶數增加 80 戶但停車位減少 95 戶，變更遷

動數據不一致。 

八、 規劃內容變更量大，應重做環評。 

九、 增加開挖率，將減少綠化面積，應說明增加開挖率之必要性。 

十、 變更後之連續壁施工工程產生之土方量高達 27.940m3比原案之 23,279 m3

還多，請說明原因？ 

十一、 本變更案設置戶數由 216 戶增加為 298 戶，增加 80 戶，每戶坪數大小

(90m2？)，原案每戶面積？ 

十二、 本變更案開挖率比原案增加 3.8%，理由？ 

十三、 請說明員 281-1 地號分割成 281-1 及 281-2 地號等 2 筆土地之原因？ 

十四、 本次變更增加小坪數戶數，總戶數增加 80 戶，但引進人口數反而減少？

停車位亦減少？ 

十五、 本案變更地號面積逾 27.9%，則 281 地號及 281-1 地號是否已有開發計

劃？宜說明？ 

十六、 人口數之推估之合理性宜說明。 

貳、機關審查意見 

新北市政府文化局（書面意見） 

本次變更內容不涉及文化資產，惟若於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應請依文

化資產保存法第 50 條規定立即停止工程或開發行為，並報請新北市政府處理。 

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本案原 281-1 地號分割成 281-1 及 281-2 地號等 2 筆土地，分割後緊鄰之

281-1 及 281 地號其規劃用途及開發時間，請補充說明。 

二、 請補充地號分割目的為何？ 



三、 請補充變更後之「新北市推動綠色城市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檢核表」並

置於首頁。 

四、 原留設之公共空間以綠化植樹為主，本次變更所留設之公共空間皆以空地

廣場為主，致無法綠化面積由原 1,228.4 平方公尺，增加至 1,795 平方公

尺，雖植栽綠化面積可達審議規範，惟實際對減碳效益相對不利。 

五、 本案變更後總戶數增加 80 戶，為何計畫引進人口數減少？另原規劃一戶幾

人，現變更一戶幾人？ 

六、 報告書第 2-10 本次變更開挖率，何者正確（64.10%或是 64.37%）？另變更

後設計開挖率與本核定環說書增加 3.8 %，請說明。 

七、 綠化面積及植樹數量與本核定環說書內容大幅度減少(原植138株→變更後

植59株；綠化面積:原 1,601.87平方公尺→變更後為1,333.18平方公尺)，

增加對景觀及生態影響。 



「板信商業銀行總部大樓新建工程計畫第四次環境影響差異分析」 
第 1 次審查會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5 月 27 日(星期一)下午 12 時 40 分 

地點：本府 26 樓環保局第 2 會議室 

主席：劉副主任委員和然                           記錄：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論：如附件。 
參、審查結論：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審查，並依正面表列

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利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1 
有關停止接駁公車乙案，請補充居民之需求性並提出相關替代方案，另案

辦理變更。 

2 
1、3、4 樓增加餐廳其對環境(如污水量、廢棄物、空氣污染、噪音)之影

響，應再補充說明。 

3 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後，將修訂本送承辦單位確認。 

 
肆、散會：下午 13 時 10 分。 



附件 
壹、委員審查意見 
一、 樓層增加餐廳使用衍生廢水、油煙、噪音、異味、廢油、廚餘等環境問題

宜有污染防止考慮。 
二、 餐廳區因應室內空品法，宜設置連續監測裝置，即時顯示室內空品。 
三、 接駁車計劃若為環評結論事項，本案宜增加”環差審查結論變更”，應依此

辦理行政程序。 
四、 油煙排煙口排出至口袋公園應有景觀、噪音緩衝之規劃設施，以維持景觀

減少噪音。 
五、 建議補充現居民之需求調查，以提供數據討論。另說明原接駁車之設計功

能為何？ 
六、 說明書 P.1-6 倒數第 2~3 行敘明接駁車係「接駁洽公或購物之民眾往返於

區內各主要大眾運輸場站或其他各重要地標間」。 
七、 環評承諾事項應確實執行，如果不執行應提出確切之理由。 
八、 此外，倘接駁車不予執行，開發者應該另外提出新的承諾，再由本會來審

查。 
九、 本次變更 1、3、4 樓增加大量餐廳樓地板面積，但污水量反而減少

19.9m3/day？ 
十、 因為餐廳設置，請補充本次差異對廢棄物數量含廚餘之衝擊、油脂截留器

設置需求、用水污水量增加？ 
十一、 請補充相關交通調查分析，佐證本案無設置接駁車之需要。 
十二、 商場變更為餐廳，會造成用水量、污水量、空氣排放量及品質等之差異，

對環境影響應會有不同，請加以評估。 

貳、機關審查意見 

新北市政府文化局（書面意見） 

本次變更不涉及文化資產，惟若於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請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 50 條規定立即停止工程或開發行為，並報新北市政府處理。 

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本案目前進駐率為 78%，於 102.4.11 監測(縣民大道與民權路口)交通服務

水準為 A~D，其進駐率達 100%時，交通服務水準是否下降或致衍生之其他

交通問題，如何因應? 

二、 本案設置油脂截留槽之位置，請明確標示。另 P2-2 載油脂截流槽，應為

「留」。 

三、 附錄 3之表格 F應納入本次受處分狀況。 



「變更中和都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住宅區、公園用地及公園兼兒

童遊樂場用地)(健康段 314地號等 34筆土地)環境影響說明書變更內容

對照表」第 1 次審查會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5 月 27 日(星期一)下午 13 時 10 分 

地點：本府 26 樓環保局第 2 會議室 

主席：劉副主任委員和然                           記錄：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論：如附件。 
參、審查結論：通過變更內容對照表審查。 
肆、散會：下午 13 時 20 分。 

 

 



「汐止康誥坑段住宅社區興建工程(重新辦理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

說明書」2 次確認不同意第 1 次審查會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5 月 27 日(星期一)下午 13 時 20 分 

地點：本府 26 樓環保局第 2 會議室 

主席：劉副主任委員和然                           記錄：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論：如附件。 
參、審查結論：條件同意認可環境影響說明書審查，並依正面表列要求

項目，詳實釐清，俾利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1 
應承諾並檢討綠色屋頂、遮簷屋面、U 值 3.0 以上之玻璃、薄膜、半透光

PC 版之遮罩，以及透水型鋪面或路面，以提高熱島減緩效益。 

2 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後，將修訂本送承辦單位確認。 
 
肆、散會：下午 13 時 30 分。 

 

 

 

 



附件 
壹、委員審查意見 
應檢討綠色屋頂、遮簷屋面、U 值 3.0 以上之玻璃薄膜、半透光之 PC 版之遮罩，

以及透水型鋪面或路面，以提高熱島減緩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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